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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提升實習教學、實習場所環境衛生、實習設備維護保養、實習場所安全教育等，除了應遵守實習場所一般規則外，另行規定下列等事項，希遵照之。
1、 凡實習場所實習之班級，應穿著工作服排隊進入實習場所，未經教師許可，不得擅自操作，禁止大聲喧嘩、追逐遊戲之類情事。
2、 先檢查實習場所內各項設備（桌椅、門窗、電源、開關、插座、場內機器設備等），若發現損壞情況，應立即報告，並填妥「損壞報告單」。
3、 高壓設備器具，非任課教師在場指導不可操作。設備儀器應依指示方法正確使用或操作，以免損毀或發生危險，離開工作崗位時，應將操作之設備電源切斷，實習結束應維護各種實習設備，同時填記保養記錄卡。
4、 實習場所內外務必經常保持整潔，工具材料之傳送不可任意拋遞，未知電源不可任意接上負載，完工後應徹底清掃，垃圾、油布、鐵屑、電線等，應予分開放置，清潔用具須整齊排列，並由整潔管理員負責檢查之。
5、 點燃各種明火時，應將火焰朝向牆壁或以不燃物隔離；各種加熱處理，要注意邊是否有易燃物品(質)。
6、 各班所需之器材，應於上課前一週前提出申請，所借用之器材若有損壞時，即與器材室連繫，以使管理。
7、 上課前請提示學生注意安全及有關事項，並檢查是否按規定穿著工作服。
8、 請依訂定之工作單及評量表實施教學，進修學校可參酌採用。
9、 實習日誌請督促學生確實記載，如有意外作害事件發生，請立即處理，並填寫「意外事件報告表」。
10、 進修學校學生上課，請特別注意人數之掌握及實習場所管理。
11、 實習場所指定位置供學生放置書包，並排放整齊。
12、 實習結束後須完成場地清潔及設備器具保養工作後請確實予以檢查，學生才可學生離開實習場所。
13、 本事項各科得分別摘錄相關部份，懸掛各實習場域，以提高學生警覺及注意。
14、 由器材室借出之量具或工具，實習場所管理員須詳細清點及檢查，繳回時亦同。並督促各組徹底清潔保養後，而後交還器材室。
本事項提實習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亦同。
